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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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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促进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从行政法角度出发，发现目前存在政府扶持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政行为的属性界定模糊；行政部门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机制不完备等与实践

错位难题。为了推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完善，需要以“行政合同”界定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为，完

善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义务履行机制，助力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体系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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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universal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aw, 

it is found that the attribute of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supporting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fuzz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ve imperfec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fulfillment mechanism and practice dislocation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behavior 

of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by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improve the 

obligation fulfillment mechanism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nd help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private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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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是建设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学前教育确立了公益

普惠基本方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概念首先出现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主要是针对我国学前教育资

源不足、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2024 年 11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再次强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接受政府扶持，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经过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

定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提高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以及缓解“入园难”“入园贵”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随着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入园难，入园贵”的现状已经转变为“入优质园难、入优质园贵”。《学前教育法》中指出

“发展学前教育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政府作为发展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的首要主体，应当承担根本责任。因此，想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首先检视影响其发展的底层逻辑。目前存在政府扶

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政行为的属性界定模糊；行政部门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机制不完备等与实践错位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以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推进建设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政策背景，提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中

的共性问题，界定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政行为属性。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建言献策，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

一、深度剖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困境

（一）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政行为属性界定模糊

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包括提供财政资助、采购其服务、减免场地租赁费用、开展教师

培训以及给予教育指导等。这些扶持措施促使学前教育服务的

“供给”职能与“生产”职能实现了有效分离。[1]从行政法的角

度来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政府之间不构成直接的行政管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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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意味着，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

关系，即政府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购买保教服务，幼儿园助力政

府履行公共教育服务。然而，在实践中，民办幼儿园成为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的途径往往是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审批，这意味着两者

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与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初衷相悖。

（二）行政部门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机

制不完备

民办普惠幼儿园的退出机制、合同双方的履行保障机制以及

服务对象的评价系统等因素，均直接关联并影响着政策实施的成

效。[2]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形式下，行政部门掌握着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资格授予的主动权。此外，行政部门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撤销也就是退出机制上也存在着充分的行政优益权。当前，各省

份均已制定关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退出机制的具体规定，这些规

定涵盖了两种退出方式：一是自愿退出，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

合同有效期内自行决定不再继续作为普惠性民办园；二是强制退

出，意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因违反既定的管理规范而被迫丧失其

普惠性民办园的资格。[4]从当前各省市的规定来看，退出机制还存

在着推出条件较为模糊的问题。

二、行政法视域：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以“行政合同”界定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行为

1.政府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之间的关系厘清

学前教育属于“公共服务”属性，然而政府面对公民日益增

长的需求，“不得不借助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力量来提供

公共服务”[5]基于此政府除了通过“公办园”的方式直接“供给”

学前教育服务外，还可以通过财政资助、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民

办幼儿园，由其代替政府“供给”学前教育服务。这样的模式已

经超越了传统的公法法律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这种模式归类为

“公私合作治理”[6]。其核心在于与政府共同分享在公共服务提供

上的自由裁量权。[7]行政合同方式便是“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在我

国行政法领域的投射。通过行政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关系，有利

于确定幼儿园和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一，形成了私人主体与

政府合作实现公共服务的法律关系，合作与行政结合，私法与公

法结合，双方同时受到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对于私人主体（社

会组织）而言，其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对象。对于私人主体的约束

机制也转变成了由法律授权。其二，政府和私人主体的权利义务

履行程度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的使用者的评价来体现。公共服务的

使用者也参与进了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关系中，形成相互

制衡的三方结构。

2.行政合同模式下双方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

在政府与私人主体合作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传统行政法所体

现的单方性、强制性等要求与私法所体现的平等协商性、合作性

等原则相斥。行政合同以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确保公共服务的执行。一方面政府与私人主体遵循自由平等的

原则签订合同，体现了民事合同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资

本的关系具有不对等性。政府担当着监管与管理的职责，而社会

资本则处于被监管与被管理的位置。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职能，

政府要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行使单方权力，私人主体要接受监

管，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属于公法的范畴。[8]

从合同双方的义务角度来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受到扶

持的同时要根据合同条款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依据合同规

定不得收受超出规定数额的保教费，否则将要承担强制退出的风

险及相关法律责任。同样的，作为合同向对方的政府也必须依据

合同规定为幼儿园提供扶持，否则应该承担违反合同的法律责

任。行政合同方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行政案件投诉无门的欠缺。办园者可以以行政合同为基础进

行诉讼。而不是被归类为行政登记、行政许可又或是行政审批

行为。

3.采用平等的行政合同模式，确立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新

型法律关系

想要推广使用行政合同方式确立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新型

法律关系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的行动指引。国务院可以提供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与政府间合作签订的行政合同的范本或者指导意见，

地方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规范性文件或者风俗习惯的不

同，在范本的基础上对行政合同进行修改完善。推动全国的行政

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为行政合同的方式，

实现单向行政向行政契约的转型。

（二）完善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

机制

1.政府在积极履行引导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义务的同

时，也要承担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担保与兜底责任

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经费扶持及保障

机制。放眼整个学前教育领域，政府的财政投入明显不足，财政

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例低于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9]

各级政府应当妥善分配财政补助，严格遵守行政合同中的义务，

不得随意改变资金数额、补贴项目以及随意变更资格认定标准，

遵守信赖保护原则。当行政主体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应当给予行

政相对人形式给付请求权的权利和渠道，在必要情况下，法院应

当要做出支持原告请求的判决。此外，地方各级政府承担对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的担保与兜底责任。在行政合同方式下，政府不仅

要履行扶持普惠性民办园的责任，还需要为其普惠性学前教育服

务进行兜底。当出现普惠性民办园资金不够时，政府应当在合理

限度内调节财政，维持其基本运行。当出现民办园实在难以为继

或者出现民办园自愿退出的情况时，政府应当妥善安排该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的幼儿，将其安排入同等公办园或其他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

2.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接受政府扶持的同时，也要接受多方

监管评估

其一，增强监管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只有建立相关监管制

度，才能保证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和实现。政府监管的内容

应当包括普惠收费的监管和保教质量的监管两方面。在对普惠收

费的监管方面，要建立学前教育机构成本计算机制和公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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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还应当执行收费公示制度，收费项目和标准、

服务内容、退费规则等应当向家长公示，接受社会和政府的监

督。保教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惠性学前公共服务的达标

性，即是否真正促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通过教育评价体系，

找准问题加以整改，从而完善课程体系、强化教学实施，促进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有效发挥质量监控的重要作用。

其二，家园共建，将家长纳入反馈机制。在政府推行的学前

教育服务中，确保政策高效实施与公众信赖的关键在于构建反馈

机制的完善性及信息的高度透明。为此，需搭建起政府、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与家庭间顺畅无阻的沟通桥梁与即时反馈系统。[10]应

当为幼儿家长预留表达空间，将其纳入反馈机制，由独立的第三

方定时向家长发放考评问卷，反馈家长对幼儿园的意见。将服

务的使用者纳入监管体系中，使双方行政关系向三方行政关系

转型。

三、结语

幼有所长，是谓大同。[11]办好普惠性学前教育，关系千家万

户儿童的健康成长。202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的出台，再一次强调了“发展学前教育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

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

与。”本文落脚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困境研究，致力于推进

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发展面临新课题，需要以“行政合同”界定政府扶持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的行为，完善政府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方的义务履行机

制，助力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体系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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